西南交通大学研究生从事“三助”工作协议书
设岗单位：西南交通大学               （学院、处等）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）

上岗研究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“乙方”）

甲方因工作需要对乙方进行了严格选拔，现选用乙方从事研究生“三助”工作。经双方协商，签定本协议，共同遵照执行。

第一条  选用期限

自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至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止。

第二条  乙方的岗位职责和工作要求

1、（由甲方自行拟定，条数自定）

2、

第三条  权利与义务

一、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
1、甲方依照本协议的有关规定，对乙方进行管理和考核。

2、甲方按照《西南交通大学研究生“三助”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相关规定，向乙方支付岗位酬金，每学期按5个月发放。

3、甲方为乙方提供必要的岗位培训和相应的工作条件。

二、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1、享受甲方提供的岗位酬金。

2、全面履行岗位职责，承担甲方指定的工作，完成岗位任务。每周工作时间不低于        小时。

3、接受甲方的管理与考核，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。

第四条  协议的解除和终止

1、乙方如不能履行岗位职责或不能完成工作任务，甲方可提出解除协议，但需提前一个月通知乙方。

2、乙方若不能履行协议可书面向甲方提出申请，经甲方同意后可终止本协议。

3、乙方若因三助工作影响正常学习，乙方导师和甲方可共同协商终止本协议。

4、乙方聘任期满，本协议自行终止，乙方须向甲方所在单位办理工作交接手续。

第五条  附则

1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乙双方、研究生院各存一份。

2、对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时应协商解决，不能协商解决时，由研究生院负责处理。

3、本协议未尽事宜按照《西南交通大学研究生“三助”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相关规定执行或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。

甲方授权代表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乙方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研究生院副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